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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10�证券简称：庄园牧场 公告编号：2025-026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

设立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庄园牧场” ）拟与关联方甘肃甘味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甘味公司” ）共同出资300万元人民币设立甘肃甘味茶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

具体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 其中，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90万元，持有合资公

司30%股权，甘味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210万元，持有合资公司70%股权。 本次共同投资完成后，合资

公司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2.本次交易对方甘味公司的控股股东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均为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由于合资公司的设立尚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有关审批机关的核准，存在不确定性。 其相关业务尚

未开展，未来实际经营中可能面临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变化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等多方面影响，投

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与关联方甘味公司于2025年5月9日签订《合作协议》，拟共同出资300万元人民币设立合资公

司。其中，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90万元，持有合资公司30%股权，甘味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210万元，

持有合资公司70%股权。 本次共同投资完成后，合资公司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本次交易对方甘味公司的控股股东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均为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原则，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各类型关联交易金额为1,812.08万元，

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0.5%以上， 但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

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经董事会审议披露，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25年5月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关联董事王志远先生、范仲林先生

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或重组上市。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甘肃甘味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102MA72AL150J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文霞

注册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南滨河东路403-405号甘肃省政府家属院铺面1-2层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0年11月9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餐饮管理;品牌管理;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

训);电影摄制服务;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广告发布;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企业形象策

划;咨询策划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会议及展览服务;体验式拓展活动及策划;物联网

技术服务;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

商品);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销售;化妆品零售;日用百货销售;包装服务;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

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智能农业管理;仓储设备租赁服务;初级农产品收购;农副产品销售;食品互联网

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农作物种子经营(仅限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地产

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工艺美

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旅游开发

项目策划咨询;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农业

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食用农产品初加工;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食用农产品零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品

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烟草制品零售;广播电视

节目制作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历史沿革：甘味公司于2020年11月9日成立，原为甘肃地道甘味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2024年11

月13日更名为甘肃甘味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甘味公司汇集了60个地方区域品牌和650家“甘味”品牌授

权企业的2000多种特色农产品，涵盖“牛羊果薯蔬药” 六大特色产业，品类包含米面粮油、果蔬药材、肉

蛋奶茶等日常消费初级农产品以及枸杞、百合、橄榄油、薯片、辣椒酱、红酒等品类丰富的地方特色食品。

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甘味公司营业收入3,787.89万元，净利润-959.8万元，资产总额

4,365.27万元，净资产1,431.14万元。

股权结构：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甘味公司100%股权。

2.关联关系说明

甘味公司的控股股东与庄园牧场的控股股东均为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甘味公司与庄园牧场构成关联关系。

3.经查询，甘味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甘肃甘味茶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300万元

股权结构：甘味公司持有70%股权，庄园牧场持有30%股权

出资方式：货币出资

资金来源：甘味公司、庄园牧场自筹

出资期限：成立后5年内缴足

注册地址：兰州市城关区（具体地点待定）

经营范围：食品销售，食品加工，冷热饮品制售、甜品供应、小吃服务、预包装食品销售、餐饮配送服

务、场地租赁、品牌周边产品销售等。

以上企业信息以合资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信息为准。

（二）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拟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拟持股比例

1 甘肃甘味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10 70%

2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90 30%

合计 300 100%

（三）出资方式、资金来源

上述股东出资均为现金方式出资，现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经各方协商一致，均以货币方式出资设立合资公司，按照出资额确定股权比例。 本次交易

按照市场规则进行，遵循公平、公正、公允、平等自愿和互惠互利的基本原则，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甘肃甘味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二）协议签署日：2025年5月9日

（三）注册资本和出资

合资公司由甲、乙双方共同出资设立，股权比例分别为70%和30%。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

万元，其中，甲方以现金方式认缴人民币210万元，乙方以现金方式认缴人民币90万元。 各方的上述认缴

金额须在合资公司核准成立后5年内出资完毕。 并各自履行出资协议的报批义务。

（四）利润分配

合资公司在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及不低于10%的任意公积金后，方可进行当期利润分配，利

润分配按双方实缴出资比例进行。

（五）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平等及对等原则，各自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积极履行出资协议的报批义务；

2.甲乙双方共同负责积极推进合资公司设立、工商登记事宜，共同负责合资公司办理项目用地选址；

3.甲乙双方应按照本协议及出资协议约定及时缴纳出资款；

4.甲乙双方委派的合资公司人员应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合资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5.法律法规规定的及本协议约定的其他权利和义务。

（六）合资公司治理

合资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单位，具体负责生产经营管理，股东双方应按合资公司章程行使权利。（合资

公司不设董事会，由甘味公司委派董事1人，兼任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庄园牧场委派管理层1人）

（七）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

本协议之订立、生效、解释、履行及争议之解决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法律法规，本协议之任何内

容如与法律、法规冲突，则应以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准。

任何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或纠纷，均应由甲乙双方共同友好协商解决。 本协议任

何一方认为协商不足以解决前述争议或纠纷的， 均有权向合资公司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合资公司未成立的，均有权向本协议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加盖公章后成立，在双方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

序获准后生效。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各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并在获知审批结果3

个工作日内通知对方履行报批手续。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影响

1.资源互补与协同效应

公司作为乳制品企业， 拥有成熟的乳制品生产与供应链体系， 能够为合资公司提供优质的牛奶原

料。 同时，合资公司品牌的推广也将带动公司乳制品的销售，形成双向促进的协同效应。

2.品牌联动与市场拓展

甘味茶饮品牌作为甘味品牌矩阵的一部分，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 公司通过参股合资公司，可以借

助甘味品牌的区域影响力和市场渠道，进一步扩大自身产品的市场覆盖范围。 同时，甘味茶饮品牌的推

广也将带动公司品牌的曝光度，提升品牌影响力。

3.产业链延伸与多元化发展

公司通过参股合资公司，可以进一步延伸产业链，进入快速增长的茶饮市场。 茶饮产业作为近年来

快速发展的消费领域，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公司的参股行为有助于实现多元化发展，降低单一业务的

市场风险。

4.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

通过参股合资公司，公司可以与甘味公司形成利益共享机制，共同分享茶饮产业发展的红利。 同时，

参股比例较低（30%）也意味着公司的风险相对可控，能够在保证收益的同时降低投资风险。

公司本次交易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也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风险提示

由于合资公司的设立尚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有关审批机关的核准，存在不确定性。其相关业务尚未

开展，未来实际经营中可能面临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变化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等多方面影响，投资

收益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

各类关联交易（不包含经过股东大会批准后免于累计计算的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人民币146.50万元。

九、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2025年5月9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合资公司的设立有利于提

高公司的区域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自身产品的市场覆盖范围，提升品牌知名度，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本次

关联交易遵循客观公平、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交易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审查意见；

3.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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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以下简称“会

议”或“本次会议” ）通知于2025年5月6日以电子通讯等方式发出。

2.本次会议于2025年5月9日以电子通信表决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并表决的董事9人。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4.会议由董事长杨毅先生主持。

5.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兰州庄园牧

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

董事王志远先生、范仲林先生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参与表决。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本议案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审查意见。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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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嘉定区高潮路658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5,447,68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167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副董事长陈红琴女士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及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出席会议。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长张宪淼先生，董事、副总经理章增华先生，董事、

副总经理张勇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顾佳俊女士及财务总监沈晓如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922,315 99.7005 401,916 0.2290 123,450 0.0705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922,315 99.7005 401,916 0.2290 123,450 0.0705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邵军）》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920,615 99.6995 401,916 0.2290 125,150 0.0715

4、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郭超）》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920,615 99.6995 401,916 0.2290 125,150 0.0715

5、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杨峰）》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920,615 99.6995 401,916 0.2290 125,150 0.071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923,315 99.7011 480,116 0.2736 44,250 0.0253

7、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923,315 99.7011 400,916 0.2285 123,450 0.0704

8、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及预计公司2025年度日常性

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61,590 79.9234 411,416 15.9497 106,450 4.1269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度非独立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892,815 99.6837 415,416 0.2367 139,450 0.0796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及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4,915,815 99.6968 392,416 0.2236 139,450 0.079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6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2,055,090 79.6714 480,116 18.6130 44,250 1.7156

8

《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日常性关

联交易及预计公司2025年度日常性

关联交易的议案》

2,061,590 79.9234 411,416 15.9497 106,450 4.1269

9

《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度非独立董

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的议案》

2,024,590 78.4890 415,416 16.1047 139,450 5.4063

10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及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2,047,590 79.3806 392,416 15.2131 139,450 5.406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9条规定，议案8中的交易对方珠海康德莱

医疗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康德莱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被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康德莱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德莱控股” ）直接控制，交易对方温州海尔斯投资有限公司直接

或者间接控制康德莱控股。 因此，康德莱控股为议案8的关联股东，其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

数量172,868,225股对于该议案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威、俞紫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

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股东会未审议表决没有列入会议议程的事项，本次股东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239� � � � � � � � �证券简称：云南城投 公告编号：临2025-030号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云南辖区上市公司2024年度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将参

加由云南证监局指导，云南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4

年度云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s://rs.

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

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周五）16:00-17:00。 届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将在线就公司2024

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

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0239� � � � � � �证券简称：云南城投 公告编号：临2025-031号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昆明市西山区西园南路34号融城优郡 A4�栋写字楼云南城

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17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02,033,96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3.721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云南城投置业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孔薇然女士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其中董事长孔薇然女士、独立董事苏自立先生、独立董

事刘志强先生、独立董事施谦先生、董事兼总经理崔铠先生、董事王自立女士、董事兼财务

总监巩明先生以现场方式参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其中监事刘自勇先生以现场方式参会；监事会主席范

振中先生、监事常青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1,867,850 98.5519 9,982,844 1.4219 183,268 0.0262

2、议案名称：《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1,856,600 98.5503 10,008,494 1.4256 168,868 0.0241

3、议案名称：《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1,855,750 98.5501 9,994,744 1.4236 183,468 0.0263

4、 议案名称：《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和2025年财务预算报

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1,787,800 98.5405 10,115,774 1.4409 130,388 0.0186

5、议案名称：《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0,787,550 98.3980 11,142,674 1.5871 103,738 0.0149

6、议案名称：《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1,924,145 98.5599 9,979,929 1.4215 129,888 0.0186

7、议案名称：《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1,881,895 98.5539 9,990,379 1.4230 161,688 0.023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64,817,275 86.4421 9,982,844 13.3134 183,268 0.2445

2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度工作报告》

64,806,025 86.4271 10,008,494 13.3476 168,868 0.2253

3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度工作报告》

64,805,175 86.4260 9,994,744 13.3292 183,468 0.2448

4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度财务决算和2025年财务预算报告》

64,737,225 86.3354 10,115,774 13.4906 130,388 0.1740

5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63,736,975 85.0014 11,142,674 14.8601 103,738 0.1385

6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64,873,570 86.5172 9,979,929 13.3095 129,888 0.1733

7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

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64,831,320 86.4609 9,990,379 13.3234 161,688 0.2157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泽春、李艳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0400 证券简称：许继电气 公告编号：2025-23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单独持有公司37.91%股份的股东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提议在公司2024

年度股东大会上增加《关于增补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2.除上述增加临时提案事项外，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和其他变更提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5年5月12日15:00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25年5月12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互联网系统投票时间：2025年5月12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本部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俊涛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

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80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430,665,694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1,018,874,309股的42.268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86,440,35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1,018,874,309股的37.9282%。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0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44,225,34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1,018,874,309股的4.3406%。

4．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本次股东大会提出新提案的股东

单独持有公司37.91%股份的股东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提议在公司2024年

度股东大会上增加《关于增补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公司《关于2024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22）。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429,993,2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39％；反对381,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7％；弃权29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67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3,706,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849％；反对38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03％；弃权290,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48％。

2．审议并通过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429,980,6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09％；反对447,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8％；弃权23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55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3,694,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565％；反对44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77％；弃权237,

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58％。

3．审议并通过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430,019,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0％；反对405,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1％；弃权24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55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3,733,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448％；反对40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28％；弃权240,

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24％。

4．审议并通过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暨授权董事会决定2025年中

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430,038,7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44％；反对447,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9％；弃权17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1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3,752,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874％；反对44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84％；弃权179,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42％。

5．审议并通过公司《2025年度投资计划》；

同意430,044,9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59％；反对38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6％；弃权23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55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3,758,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014％； 反对381,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99％； 弃权239,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88％。

6．审议并通过公司《2024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428,730,0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06％；反对537,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9％；弃权1,39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24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2,443,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385％；反对53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18％；弃权1,397,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97％。

7．审议并通过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428,716,7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75％；反对546,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8％；弃权1,40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25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2,430,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085％；反对54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03％；弃权1,402,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12％。

8．审议并通过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428,717,2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76％；反对537,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8％；弃权1,41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27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2,430,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097％；反对53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14％；弃权1,410,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90％。

9．审议并通过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428,783,3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29％；反对404,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8％；弃权1,47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43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2,496,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586％；反对40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03％；弃权1,478,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311％。

10．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增补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0.01�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胡四全先生

同意426,177,554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9,891,100股。

胡四全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

11．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增补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11.01�监事候选人丁庚鑫先生

同意417,467,768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1,181,314股。

丁庚鑫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上述第10、11项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

的表决通过。

与会股东听取了独立董事的《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程晓鸣 刘云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有关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具备法定资格；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0400 证券简称：许继电气 公告编号：2025-24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九届二十八次董事会会议于2025年5月7日以电话和邮

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于2025年5月12日以现场会议结合视频方式

召开，现场会议地点为公司本部会议室，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俊涛先生主持；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实

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其中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4人）；公司董事张友鹏先生、余明星先生、邹永

军先生、董新洲先生视频出席本次会议；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调整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董事会推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人员调整如下：

审计委员会由董事胡四全先生、董事张友鹏先生、独立董事董新洲先生、胡继晔先生、申香华女士组

成，由独立董事申香华女士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2.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调整公司内部组织机构的议案》。

为不断完善公司管理体系，根据公司发展实际需求，对公司本部机构设置进行部分优化调整。 一是

增设产权管理处、客户服务处等内设机构；二是合规管理部（审计部）等变更名称；三是调整完善安全生

产部（工程管理部）、科技创新部等部门职责。

调整后，公司本部机构仍为11个。

三、备查文件

1.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九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0400 证券简称：许继电气 公告编号：2025-25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十七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九届十七次监事会会议于2025年5月7日以电话和邮件

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在保障监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于2025年5月12日以现场会议结合视频方式召

开，会议地点为公司本部会议室，会议由公司监事丁庚鑫先生主持；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

决的监事3人（其中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的监事1人）；公司职工监事武育雷先生视频出席本次会议；本

次监事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一致选举丁庚鑫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第九届监事会届满之日

止。

三、备查文件

1.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九届十七次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13日

附件：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丁庚鑫先生，1985年2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历任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组织部副主任、人力资源部副主任，平高集团有限公司党委第二巡察组组长（正处级）、临时党支部

书记，教育培训中心主任，技工学校校长，平高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党委办公室、董事会办

公室）主任、办公室（党委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国际部）党支部书记，河南平芝高压开关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平高东芝（河南）零部件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许继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许

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监事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丁庚鑫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除在许继集团有限公司任职外，与公司其他董

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和公

司章程要求的任职资格；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

证券代码：603078� � � � � � � � �证券简称：江化微 公告编号：2025-021

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6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16 － 2025/5/19 2025/5/19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4月11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85,637,248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3,138,234.88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16 － 2025/5/19 2025/5/1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

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

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

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

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

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

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

红利，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即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

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54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2009年1月23日

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

每股派发人民币现金0.054元。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

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

（“沪股通” ），其现金红利由公司通过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

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

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4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

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联系电话：0510-86968678

特此公告。

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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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通

知于2025年5月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5月9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与本公告同日登载于公司信息披露指定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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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

于2025年5月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5月9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出

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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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出具的 《关于同意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5〕991号），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你公司本次发行应严格按照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申报文件和发行方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深圳证

券交易所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文件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

期限内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